
116 學年度 護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5+2)說明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於 104-109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推動「護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此計畫為五專、二技、醫院

三方面之攜手合作計畫，希望能讓學生就業及學業無縫接軌，成就學生畢業後於醫院就業，同時安

排二技學校就讀，計畫安排於 114 年 9 月公告申請條件、115-116 年進行醫院面試並公告錄取名單，

以下為本校推動此計畫說明。 

 

一、合作二技學校：長庚科技大學--二技制進修部(在職進修) 

 

二、合作醫院與全國名額： 

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3.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4.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5. 恩主公醫院 

 

三、實施策略：五專高年級於各科實習時，將安排臨床選習到合作醫院實習，再由醫院甄選及聘用

後，薦送至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二技在職班參加入學甄試。獲二技甄試通過之五專應屆畢業生

可獲得本計畫合作之實習醫院聘任，同時接受由合作醫院與二技護理系共同規劃之課程及合作

教學，進行學校與臨床銜接的護理在職教育，護理學生/人員持續於受聘醫院接受臨床專業培

訓。 

四、 申請資格：五專五年級學生於每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前四年成績要求如下，且可如期畢

業。 

合作醫院 學業成績 實習成績 操行成績 備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75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75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75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選習期間可申請住

宿，免住宿費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75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選習期間可申請住

宿，收清潔費 

恩主公醫院 75 分(含)以上 75 分(含)以上 80 分(含)以上 選習期間可申請住

宿，收 800 元住宿費

(含水電) 

五、 檢附資料：(1)申請表、(2)歷年成績單、(3)專業、資訊、英文證照影本、(4)讀書計劃書、(5)導

師推薦函、(6)護理科學習護照(小綠本)—實習資料表。 

    在此，邀請您與 貴子弟共同討論未來就業之規劃，也歡迎您提出建議，以利後續學生輔導升學

與就業之安排，敬祝  平安喜樂。 

                                                  新店校區聯絡人 黃楷雯老師 (分機 6994) 

                                                  宜蘭校區聯絡人 蔡靜琪老師 (分機 8134) 


